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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人民法院报》 报道，

因律师在查封中存在重大的疏

忽， 被查封的 250 多万元现金

未及时续保， 导致委托人实际

损失达 163 万余元 。 9 月 12

日，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这起法律服务合同纠纷案

作出终审判决， 该律师所在事

务所承担七成责任， 赔偿原告

114 万余元的损失。

南通某建筑安装公司向蔡

某先后借款数百万元， 并由王

某为借款提供担保。 借款到期

后， 仍有约 200 多万元未能归

还， 蔡某欲通过诉讼途径讨要

借款。

2015 年 8 月 24 日， 蔡某

作为甲方与南通某律师事务所

作为乙方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合

同， 约定甲方因与南通某建筑

安装公司、 王某民间借贷纠纷

案 ， 委托乙方律师作为代理

人。

乙方指派黄某、 陆某两名

律师作为甲方的委托代理人，

代理权限和范围为特别授权：

参加诉讼， 代为承认、 放弃、

变更诉讼请求， 进行和解， 提

起反诉或者上诉， 代签法律文

书等。 协议约定， 律师收费标

准为协议收费， 蔡某先预付代

理费 2 万元， 剩余律师费按法

院最后执结到的数额进行计

算。

2015 年 8 月 26 日， 一审

法院受理了蔡某与南通某建筑

安装公司、 王某民间借贷纠纷

案。 两天后， 法院根据蔡某提

起的保全申请， 查封、 冻结了

南通某建筑安装公司名下的

251 万元。

2015 年 12 月 12 日 ， 律所

签收了一审法院送达的诉讼保全

告知单。 后律所通过中间人口头

告知了蔡某保全结果。

上述查封到期后， 蔡某本人

及其委托代理人均没有提出续封

申请。 直至 2016 年 12 月 14 日，

代理律师陆某代蔡某向一审法院

提出申请， 要求继续查封南通某

建筑安装公司 、 王某名下的财

产， 但只冻结到数百元。

另查明 ， 2016 年 12 月 14

日， 一审法院对蔡某与南通某建

筑安装公司、 王某民间借贷纠纷

案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建筑安装

公司偿还蔡某借款本金 238 万元

及利息 ， 王某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建筑安装公司不服， 向二审

法院提起上诉。 南通中院经审理

维持了原判。

2017 年 4 月 ， 蔡某就该案

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 申请执行

标的金额为 241 万余元， 但未能

执行到财产。

2018 年 3 月 29 日， 一审法

院裁定受理了申请人夏某对被申

请人建筑安装公司的破产清算申

请。

在破产重整程序中， 根据蔡

某申报的普通债权， 蔡某此前被

转移的 251 万元的保全财产， 实

际受偿数额为 87 万余元。 至此，

法院认定蔡某的实际损失为 163

万余元。

一审法院认为， 律所应对本

案的损害后果承担次要责任， 综

合考虑本案基本案情 、 违约程

度、 实际损失等各方面因素， 酌

定由律所向蔡某赔偿 40 万元 。

蔡某不服 ， 向二审法院提起上

诉。

南通中院经审理认为， 蔡某

和律所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

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且不违反

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应为合法有效， 双方均应全面按

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本案中， 蔡某作为案件当事

人及财产保全申请人， 对自己的

财产及诉讼相关事务亦应特别关

注。 在代理律师通过中间人已向

其告知保全结果， 法律对于财产

保全期限又有明确规定的情况

下， 其未在保全期限届满前及时

主动提出续保申请或督促代理律

师完成该事务， 其自身对未及时

申请续保有一定的责任。

当事人委托律师参加诉讼，

旨在弥补自身法律专业知识和诉

讼能力的欠缺。

代理人作为专业律师， 清楚

本案中财产保全的时间， 知晓法

律规定的保全期限及该案保全到

期时间， 亦对保全期限届满后，

如果不及时申请续保会导致的法

律后果有明确的认知， 其理应特

别注意保全期限， 并在到期前提

出续保申请或者提醒蔡某提出续

保申请。 然其直至 2016 年 12 月

14 日才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 ，

显见代理律师未尽勤勉、 审慎义

务， 其未能在保全期限届满前提

出续保申请， 导致保全的财产被

转移， 对此应承担主要责任， 酌

定担责七成。

因代理律师系由律所指派，

故应由律所承担相应的法律后

果。

律所上诉称代理人的代理职

责已经完成， 不存在到期续保提

醒义务的主张不能成立， 遂作出

上述判决。

(张桂花)

如今视频、 直播平台的

影响力越来越大， 一旦主播

成了网红， 能够创造的经济

效益也十分可观。

然而视频虽小， 在传播

扩散的同时也带来了大责

任， 那就是社会责任。 而且越多人关注的网

红主播， 其相应的责任也就越重。

日前在山东就发生了一起不幸事件， 因

在家用易拉罐自制爆米花， 不慎点燃了高浓

度酒精引起爆炸和着火， 两个女孩一死一

伤。 据伤者表示， 她们是看了某短视频后自

行模仿导致了事故。

虽然在这起事件中， 相关视频和主播的

责任仍有待厘清， 但它对视频直播平台和从

业人员都是一个提醒： 千万不能只看到流量

和经济效益， 而忽视了： 小视频也有大责

任！ 陈宏光

小视频与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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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律师调解工作室为化解纠纷多开一扇“门”
“何庭长，店里的东西我们

都已经分好了， 本来以为这场

官司要打很久， 没想到法院的

律师调解不仅没花一分钱的诉

讼费，还这么快就解决了，真是

太便民了。”据 “新华网”报道，

近日， 在一起合伙纠纷按照和

解协议履行完毕后， 南通通州

法院立案庭庭长何毓飞接到了

当事人打来的感谢电话。

原、 被告之间原本是朋友

关系。 一年前， 两个年轻人合

伙开了一家咖啡馆， 但是由于

经营理念不同 ， 二人摩擦不

断， 加之咖啡馆的生意惨淡，

双方吵着要散伙， 最终闹到了

法院。 该案在立案时， 立案法

官主动告知当事人可以选择律

师调解程序。 征得当事人同意

后， 当天下午就在法院的律师

调解工作室展开调解。

面对反目为仇的两个年轻

人， 负责该案的律师调解员刘

阳先是耐心倾听双方的诉求，

然后与双方阐释相关法律规

定、 分析利害关系， 还算了一

笔 “诉讼成本账”。 待到双方

冷静后， 经过几轮耐心协调，

最终形成了双方都满意的和解方

案 ， 当天下午便签订了和解协

议。

和解协议签好后， 律师调解

的工作并未就此结束， 刘阳一直

关注着该案的执行， 督促双方当

事人尽早按照协议履行， 直到真

正案结事了人和。

“这起合伙纠纷， 不仅涉及

到投资资金的分配 ， 还涉及设

备、 场地等处置问题， 如果进入

审判程序耗时费力， 但律师发挥

职业优势， 通过专业化的调解将

案件化繁为简， 不仅节约了司法

资源 ， 还大大方便了当事人 。”

何毓飞在谈到律师调解工作时，

不禁感慨道。

为探索一条具有通州特色的

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之路 ，

2018 年 8 月 ， 在通州区委政法

委的牵头下， 通州法院联合区司

法局在诉讼服务中心及派出法庭

设立 5 个律师调解工作室 ， 36

名律师被聘为调解员。 一年来，

通州法院通过进一步总结律师调

解经验、 完善设施场所， 不断推

进律师调解工作的规范化、 实质

化、 品牌化建设。

在阵地建设方面， 通州法院

为律师调解工作室提供单独的办

公场所， 按照 “场所挂牌、 制度

公开、 人员公示、 设施齐全” 的

标准化要求完善阵地设置。 在协

调联动方面， 通州法院对外与司

法局紧密配合， 制定出台相关实

施方案， 并按照各自职责分工扎

实有效推进 ； 对内由立案庭牵

头， 明确业务庭室职责， 安排专

人做好日常工作衔接， 协助做好

提前介入、业务引导、秩序维护等

相关调解事务， 确保律调工作的

严肃性、 权威性。 在组织保障方

面， 将律师调解经费列入政府购

买服务项目， 按件给予律师调解

工作补贴， 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奖

励、补贴 3.05 万元。 在调动律师

积极性同时， 充分发挥诉讼费杠

杆作用， 经法院立案后委派律师

调解的案件， 当事人达成和解协

议申请撤诉的免收诉讼费， 让群

众 “零投入” 即能获得公平、 便

捷、 有效的纠纷化解服务。

8 月 27 日 ， 在通州法院律

师调解工作室成立一周年的总结

表彰会上， 该院党组副书记、 副

院长施为民解读了制定的 《关于

推进律师调解工作的实施方案》，

该 《方案》 根据这一年来的律师

调解工作实践， 总结经验成果和

存在问题， 对调解案件类型、 职

责分工、 工作流程、 后续处理等

方面作出了更加具体、 明确的规

定 ， 使律师调解工作更加规范

化， 更具操作性。

随着律师调解工作的渐入佳

境， 通州法院律师调解工作室近

日又传来好消息， 一起跨省的劳

务纠纷经过调解律师的反复微信

沟通， 4 名工人终于在 9 月 5 日

收到了共计 111285 元的工资款。

据了解， 自启动律师调解工作机

制以来， 通州法院共委派律师调

解案件 170 件， 成功调解各类矛

盾纠纷 54 件， 涉案标的额 2090

余万元。

“我们将坚持 ‘把非诉讼纠

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 的要求，

以律师调解工作室建设为抓手，

进一步完善一站式、 多元化解纠

纷机制，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化

解矛盾方式的多样性、 定制化的

需求。” 该院党组书记、 院长陈

炎掷地有声地说。

（李慧）

青岛

规范律师业不正当竞争行为

为进一步规范律师执业行为， 保障律

师、 律师事务所之间公平竞争， 维护律师

行业良好发展环境， 山东省青岛市司法局、

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青岛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青岛市律师协会日前联合印发

《关于规范律师行业不当竞争行为实施意

见》。

《意见》 明确规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

不得采用不当竞争手段进行业务竞争， 损

害其他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声誉或者其他

合法权益， 并列举了十七项律师行业不当

竞争行为。 《意见》 要求律师事务所建立

明码标价报备制度， 公示律师服务收费项

目、 收费标准等信息， 接受社会监督。 建

立不当竞争行为警示约谈制度， 由市律师

协会及各区市联络组负责约谈有关律师事

务所主要负责人、 分管负责人以及有关责

任人员， 进行提醒、 督促、 告诫谈话， 要

求其认真履行职责 ， 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

切实解决不当竞争问题。 各区市司法行政

机关对约谈事项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和处理。


